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參選辦法
民國91年7月15日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92年6月28日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95年1月19日第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105年10月28日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111年9月2日第十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1月4日第十三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民國113年3月7日第十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一、主旨: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我國廠商自行研發品質優良、並具創意之「營養保健食品」新產品，特設置本參選辦法。

二、申請條件:
申請者除必須為本會之團體會員，且應具備下列條件：
(1) 必須為本國廠商(須附公司或工廠登記證明)，且設置有研發和品保(或品管)部門(須附人員簡歷與設備簡介)者。
(2) 必須提出證明或說明該產品具營養保健之素材配方創新製程或生產技術，且產品之開發屬自行研發或產學合作衍生之成果。已上市之產品必須是在符合良好作業規範之食品工廠所生產。
三、申請辦法:
申請者應於本會理監事會決定之申請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請，並提供產品之樣品和其成分、原料或產品之相關研究文獻，證明或支持該產品具有一般學術界能認可之生理保健功效或特殊之營養價值。請準備樣品及資料各十份提供審查。
4、 評審方式:
由本會理監事會推舉組成之評審委員會評審之。獲評審委員會認可且向本會理監事會推薦並通過者，可獲本獎項。
五、表揚辦法:
本會於年會中頒發獎牌，公開表揚。廠商並得在「健康食品管理法」和相關法規之規範下，對該產品進行宣傳。得獎單位獲頒獎牌乙面，並邀衛生主管機關見證頒發獎項。 

六、本辦法經本學會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會員大會公告周知，修訂時亦同。

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參選申請手續
 1. 申請方式
一律以通信方式報名，檢附送審資料一式10份，以掛號郵寄至台灣保健食品學會，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食品科技館218室 謝淑貞 副秘書長 收
2.  送審資料
(1)  申請書（公司基本資料、參選產品資料及研發創新事實說明書、及加入本會之團體會員證明資料）。
(2)   研發和品保(或品管)部門(須附相關人員簡歷與設備簡介) 。
(3)   公司執照影本。
(4)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5)   前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
(6)   產品樣本及其他有關申請獎勵標的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圖面資料、相片、型錄等。
    (7)   參選報名時每件請同時繳交費用貳萬元整。
郵政劃撥帳號：50429394。
戶名：台灣保健食品學會潘敏雄。
在規定期間內文件繳交不齊全者，將取消參選資格。
3. 評審標準：基本評審項目及權重
(1)   申請獎勵標的之研發創新性 (70%)。
(2)   申請獎勵標的之品質管控及產製特色 (20%)。
(3)   申請獎勵標的之國際競爭力或代表性(10%)。
(4)   當申請標的之評審積分相若時，以未曾獲本會獎勵之企業優先考慮，惟仍由評審委員會議決之。
4. 智慧財產權與保密原則：
(1)   為確保審查作業之公平與保密性，本會已要求評選委員及相關人員遵守保密及利益迴避原則，所有評選結果均由本會公開發佈。
(2)   參選者保證所提供、填報各項資料等，皆與成立公司現況事實相符，並保證不侵害他人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如與事實不符或侵害他人權益者，將立即取消參賽資格，並負一切相關責任。
「營養保健食品創新獎」得獎公司與產品簡介
	得獎公司：
	產品圖片

	得獎產品：
	

	研發創新性、品質管控及產製特色、國際競爭力或代表性，
或其他產品介紹，12號字，字數篇幅勿超過一面。


備註：本申請書與相關資料於民國 114 年 12月 31日之前送達以下地址。
一律以通信方式報名，檢附送審資料一式10份以掛號郵寄至台灣保健食品學會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食品科技館218室 謝淑貞 副秘書長 收
如有疑問請電 02-33669871 謝淑貞 副秘書長或 02-33669489李小姐洽詢。
